
註1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。

壹、 背景

根據經濟部發布的產業經濟統
計資訊，我國零售業網路銷售額106
年為新臺幣2,283億元，108年成
長至新臺幣2,873億元，顯示網路
電商已經成為方便民眾購物的主要
管道。然而網路電商的崛起卻也帶
來亂象，廣告刊登者（賣家）在電商

平臺公然刊登非洲豬瘟疫區肉品廣
告吸引民眾下單，再透過快遞、貨
運或郵寄方式輸入我國，這樣的防
疫缺口，需要政府盡快修正相關法
規及管制措施來圍堵。為此，行政
院農業委員會（簡稱農委會）修正動
物傳染病防治條例，並於108年12
月13日經總統公布實施，其中第38
條之 3規範網際網路內容涉及境外

網際網路內容涉及境外應施檢疫物販賣

至國內或輸入時應採取措施 修正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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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施檢疫物之販賣至國內、輸入或其
他檢疫相關事項，經農委會動植物防
疫檢疫局（簡稱防檢局）公告者，其
廣告刊登者、平臺提供者、應用服務
提供者或電信事業，應依防檢局之公
告，採取加註防疫警語、提供刊登者
資料、限制網頁接取瀏覽等措施。農
委會續於12月16日公告訂定「網際
網路內容涉及境外應施檢疫物販賣至
國內或輸入時應採取措施」（簡稱本
措施）並溯自15日生效，以強化網路
電商之管理，透過邊境及市面雙層防
疫網絡，在消費端阻擋民眾下單購買
或賣家違規上架販售境外應施動物檢
疫物；在邊境上由財政部關務署及防
檢局針對快遞、貨運及郵包等輸入管
道加強查驗，攔阻違規動物檢疫物輸
入，降低引入非洲豬瘟等重要動物傳
染病之風險。

貳、修正本措施之緣起

為強化網路電商之管理，本措施
規範刊登應施動物檢疫物之網際網路
業者（係指廣告刊登者、平臺提供者
及應用服務提供者）應確實遵守下列
規定：
一、 � 應於廣告明顯處加註防疫警語。
二、� � � �將廣告刊登者、販賣者及訂購者

之資料保存1年，並依防檢局通
知之指定期間提供。

三、� � � ��應確認網頁內容之應施動物檢疫
物為合法輸入；網頁內容之應施

動物檢疫物涉及非合法輸入時，
應限制接取、瀏覽或移除應施檢
疫物廣告之相關網頁內容。

四、� � � �電信事業存有廣告刊登者或訂購
者接取網際網路之資料者，應依
防檢局指定之期間提供。
上揭措施實施以來，而另有9家

網購電商平臺及111位賣家因違反規
定遭受裁罰，從搜查電商平臺刊登違
規境外應施檢疫物廣告查獲案件之平
均查獲率自108年的每月平均7.4%
降到110年的每月平均0.1%來看，
顯示電商平臺所建構一套關鍵字篩選
機制，能夠主動巡查該網站是否有賣
家販售違規境外動物檢疫物，並能將
疑似違規之商品先行下架做進一步確
認；而在電商平臺刊登廣告的賣家，
也接收到受罰同業的提醒及防檢局持
續的宣導，不再於電商平臺販售違規
境外動物檢疫物。在賣家與電商平臺
業者共同合作下，協助政府把關，阻
絕境外疫區肉品輸入。

然而，因本措施對於電商平臺科
予高度的管理責任，只要有任何一件
賣家廣告違規遭檢舉或查獲，依法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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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處新臺幣3～15萬元之罰鍰，並得
連續處罰。業者及產業團體屢次透過
外國商會等管道向國家發展委員會反
映，建議政府瞭解電商平臺特性，針
對電商平臺、賣家及電信業者不同的
營運模式，建構可歸責之管理措施，
制定出符合電商產業環境永續發展的
法規。防疫視同作戰，且有賴公私部
門攜手合作，防檢局重視電商平臺與
政府的夥伴關係，評估並研析業者陳
情意見後，在兼顧有效管理電商平臺
及邊境阻絕動物疫病的考量下，研擬
修正本措施。

參、修正重點說明

本措施修正草案經防檢局於110
年5月間邀集相關利害關係人、產業
團體及政府機關召開說明會逐條討論
並讓與會人員暢所欲言，充分表達意
見，於5月31日由農委會預告，並經
公共政策平臺蒐集各界意見後，於7
月23日以農防字第1101482141號公
告修正（簡稱修正措施），重點如下：
一、 � �新增應施檢疫物定義，係指動物

傳染病防治條例第5條第2項規

定公告之應實施動物檢疫品目之
輸入品目，使應施檢疫物範圍更
為明確。

二、 � �有關加註防疫警語，修正措施明
確規範平臺提供者及應用服務提
供者應負加註境外應施檢疫物廣
告警語之義務。

三、 �  �有關廣告刊登者、販賣者及訂購
者之資料保存與提供予防檢局，
修正措施明確規範廣告刊登者、
平臺提供者及應用服務提供者應
負提供或保存之義務。

四、 � �明確規範應施檢疫物廣告內容
涉及禁止輸入、不符輸入檢疫
條件規定之家禽（雞、鴨、鵝）
肉類、偶蹄動物（豬、牛、羊、
鹿）肉類、犬貓食品、含肉加工
產品及調製動物飼料等，廣告刊
登者應主動限制接取、瀏覽或移
除之。而平臺提供者、應用服務
提供者及電信事業，經防檢局通
知後亦應限制接取、瀏覽或移除
該廣告內容。另為防範非洲豬瘟
入侵，廣告屬豬肉或豬肉製品，
且來自非屬農委會公告之非洲豬
瘟非疫區國家（地區）者，平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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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者及應用服務提供者於知悉
時亦應限制接取、瀏覽或移除該
廣告內容，加重其注意義務。

五、���防檢局應將廣告屬可合法輸入之
應施檢疫物檢疫條件等資訊公開
於防檢局網站，供廣告刊登者、
平臺提供者、應用服務提供者及
電信事業查詢。

肆、結語

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，國際間
人員跨境往來已大幅減少，藉由旅客
違規攜帶疫區肉品引入疫情之壓力雖
稍有緩解，但因全球化及電子商務蓬
勃發展致違規檢疫物透過跨境快遞、
貨物及郵包引入疫情的風險反而增
加，可見邊境把關不能獨缺電商平臺
業者的合作。農委會早於107年12月
5日就協調包含中華民國無店面零售

商業同業公會在內之各大電商平臺業
者及經濟部成立非洲豬瘟防疫聯盟，
從民眾消費端到邊境，全面防堵非洲
豬瘟入侵。此次順利修正「網際網路
內容涉及境外應施檢疫物販賣至國內
或輸入時應採取措施」，在電商平臺
業者與農委會合作的既有基礎下，透
過公私部門溝通協調，政府部門制訂
符合電子商務運作模式之規範協助產
業發展，電商平臺業者也積極配合政
府防堵疫情入侵，共創雙贏，是建構
長期友好公私夥伴關係的最佳範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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